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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企業的政治獻金傾向捐給哪一個政黨？本文利用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

的上市櫃公司財務數據，以及 2008 年和 2012 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資訊，來檢視

臺灣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得到以下四項結論：首先，大型企業傾向採行兩邊下注

的政治捐獻策略，同時捐贈政治獻金給國民黨和民進黨。其次，2008 年，在中國

投資程度較高的企業，更可能採行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策略；但是隨著兩岸之

間的跨海峽政商網絡日益複雜，政治獻金可能不再是中國對臺灣施展政治影響力

的唯一管道。第三，家族企業較可能以政治獻金來支持國民黨，這顯示家族企業早

年與國民黨之間的政商關係，至今仍舊發揮著組織烙印的效果。最後，若企業的跨

坐董監事席次較多，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活躍，則較不會涉入政治獻金。 

 

關鍵詞：政治獻金、政商關係、捐獻策略、政黨結盟策略、企業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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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litical partisanship of Taiwanese business, through 

analyz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y from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database and statistics on campaign contribution in the 2008 and 2012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re are four main findings as followed: Firstly, larger corporations are 

inclined to make bipartisan donations to both Kuomintang (KMT) and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econdly, corporations with larger investment in China are more 

likely to donate to KMT or make bipartisan donations in 2008; however, as cross-Strait 

government-business networks grow further complicated, campaign contribution may not 

be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manipulate the political affairs in Taiwan. Thirdly, family-

owned corporations are prone to donate to KMT, which implicates the 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 effect o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family-owned corporations and KMT in the 

early years. Lastly, if corporations consist of more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which 

indicates a more active engagement in market networks,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involve in 

campaign contribution. 

Keywords: campaign contribution,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donation strategies, political 

K eywords partisanship,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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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導論 

（一）提問 

 近年來，臺灣的經濟政策出現財團化的趨勢。1990 年，立法院制定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提供企業租稅優惠、協助土地取得與給予融資貸款等優惠政策，藉此促

進產業升級，造就國內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結果，財團在減稅和優惠政策中逐漸

壯大，甚至在政策方向上也展現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2008 年的金融風暴後，在

工商團體和財團的施壓之下，政府不斷順應資本家的要求，調降諸多稅率，並替財

團徵收土地，以協助財團建立廠區（林宗弘等 2011：Ch. 2）。 

 與經濟政策財團化趨勢相應的是臺灣企業規模的迅速膨脹。研究發現，臺灣的

製造業企業，近年迅速擴張其經營規模，且大型企業的拓展速度更是驚人，從 1995

年到 2012 年之間，大型企業的平均營收淨額竟然成長了 436%（林宗弘、胡伯維 

2017: 254）。更甚者，企業大型化的趨勢，排擠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首先，中小

企業的外銷產值逐年下滑，大型企業取代中小企業而成為臺灣的外銷主力；其次，

隨著整體產業鏈的外移，創業率下降、歇業率增加，創業所需的資本門檻越來越難

跨越，存活企業的資本額也隨之提高；最後，中小企業的存活年數提高，年輕的企

業越來越少，再次突顯創業不易的現象（林宗弘、胡伯維 2017）。 

 此外，婚姻聯繫或家族控制，仍然是維繫權力菁英和企業集團的重要機制。一

方面，許多國內的達官顯要，包含政治世家、富有商人和文化菁英等，透過婚姻關

係彼此結成「一家人」，甚至構成一個幾乎吸納所有政商界重要人物的巨大關係網

絡；其中，幾乎歷任總統、各個行政或司法機關的最高首長、前二十大企業集團中

的半數成員，以及諸多文化界的名人等，都可以在其中加以定位（陳柔縉 2011）。

另一方面，從企業的控制型態來看，家族控制是臺灣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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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上市公司或中小企業，皆是如此。2007 年，臺灣的前百大企業集團中，有超過

半數是明顯屬於家族性的集團，其總營收高達 11 兆 5,370 億元，佔年度 GNP 的

89.1%（李宗榮 2017: 316）。換言之，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後，臺灣仍然是一

個以家族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結構。在這種講究「關係」的政經環境中，企業與政府

部門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商關係，也讓企業更容易取得其他產業的相關資訊，

掌握政策動向，甚至促成對自己有利的產業規則，替企業集團帶來多角化的效益

（鍾喜梅、葉家豪 2010；但見 Chung 2006）。 

 從地緣政治來看，隨著中國和臺灣之間逐漸加深的不對稱經濟依賴關係，中國

因素」(China factor)也悄悄滲入臺灣的政商關係，建立跨海峽的政商網絡。兩岸之

間經濟往來的特殊性，在於中國政府試圖吸納合併臺灣，宣稱其主權，而依賴中國

市場的臺商，在中國的政治意圖下，遂帶來逆向的政治效應（跨國企業回頭影響母

國），成為臺灣境內的在地協力者，配合中國「以商圍政」的策略；無論是制度化

的「國共論壇」、「兩岸企業家峰會」以及中國各地的臺商協會，或是非制度化的人

際網絡，例如「連戰訪中團」等，都是臺商與中國之間相當受到關注的互動平臺（吳

介民 2017: 692-693）。 

 當臺灣面臨著新世紀的經驗課題，諸如政策財團化、企業大型化、家族控制與

中國因素，國內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似乎也有了與之呼應的典範轉移：從奇蹟典範

到衰退典範。首先，1980 年代至 2000 年之間，關於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可說是

一種「奇蹟典範」。此時的核心問題意識是：位居邊陲處境的臺灣，何以能創下長

期的高經濟成長率？在奇蹟典範下，冷戰下的獨特政經條件、儒家式的文化倫理、

高度自主的發展型國家，以及中小企業間社會網絡所發揮的彈性專業化之效等，都

是用來解釋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概念。然而，1990 年代後，隨著新的經驗議題浮

現，學界也有轉向「衰退典範」的趨勢，改為關注臺灣面臨的長期經濟及社會衰退，

譬如薪資停滯、產業外移、國家角色失能等（李宗榮、林宗弘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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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奇蹟典範或衰退典範，政商關係都是理解臺灣經濟發展（或衰退）經驗

的關鍵因素。近年來，相較於日益壯大的企業行動者，國家或公部門在經濟發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已不若戰後初期所佔據的主導地位；政商關係中的權力，逐漸朝向

資本的方向傾斜（王振寰等 2017）。 

 國家角色或政府部門在經濟事務中的衰退，展現在許多面向。在國家角色上，

原先的發展型國家，有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2000 年後，臺灣經歷更為全面且激

進的新自由主義式政策改革（夏傳位 2015）。在經濟資源上，經過經濟自由化的洗

禮，國民黨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加以公營事業本身的政治功能喪失，促成國民

黨政府將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動機，導致由政府部門直接掌控的資源變少（張晉

芬 2001）。在產業政策上，國家角色不再是經濟行動的引導者，而更像促成合作環

境的平臺搭建者（王振寰 2010）；產業政策的成敗，取決於市場內部的協調（鄭力

軒、王御風 2011）。在金融市場上，經歷金融自由化，公營行庫的市場佔有率迅速

下滑，臺灣的金融體系快速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私人銀行，以及由大型家族財團

所掌控的金控公司（陶儀芬、張珈健 2008）。在市場網絡上，早期公營金融機構佔

據結構洞位置，在數個封閉的家族集團企業之間牽線，促成企業間網絡的形成；這

種制度鑲嵌的效果，在愈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逐漸失效，民營企業之間的董監事跨

坐網絡，數量快速增長（李宗榮 2007，2009）。在企業經營上，早年的政治人脈，

能替企業集團帶來成功開拓新產業的關鍵助益，但在市場開放後，企業集團自身的

資源和市場經驗才是其多角化的基礎(Chung 2006)。 

 相較於國家角色在經濟事務上的衰退，企業行動者在政治場域中的參與反而

愈形重要。一方面，在前述的企業大型化趨勢下，企業在政商關係中的議價能力，

逐漸水漲船高。另一方面，在 2000 年後，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因此，要能夠在選

戰中脫穎而出，各個政黨勢必得積極發展政商關係，拉攏企業和工商團體的支持，

藉此募集選舉及政黨運作的所需資源（黃宗昊 2013）。顯然，影響力日益壯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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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動者，如何參與在政治活動中，早已是理解臺灣政商關係的關鍵議題。 

 當迅速壯大的企業，逐漸滲透進公共領域之中，影響政策、介入選戰，一般民

眾和學術界，也開始對於政商關係的議題，有更多的關注和擔憂。一方面，社會大

眾對於政商議題的焦慮，可以從國內的調查資料庫中窺見一斑。根據臺灣社會變遷

調查的結果，1993 年，有大約六成的民眾，同意臺灣的公共政策「受到大財團左

右」，而在 1998 年，同意的民眾所佔比例卻已超過八成；此外，民眾認為政府偏袒

資方而非勞工的比例，也在上升當中，在 1991 年，認為「政府比較支持財團而不

是支持勞工」的民眾，只有大約三成，但是在 2005 年，支持此看法的民眾，竟已

超過七成（李宗榮 2016: 102）。 

 另一方面，學術界也展現了對於政商議題的憂慮。2007 年，因應中華銀行掏

空的重大經濟犯罪事件，《臺灣民主季刊》邀請三位學者，針對政商關係的時事議

題提出針砭。首先，政治學者王輝煌(2007)批判，臺灣政商菁英在晉用人才方面相

當排他，而且有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傾向，具明顯的封建色彩，造就了嚴重的社會

後果。其次，財政學者周德宇(2007)也認為，從臺灣的發展來看，由於整體社會倫

理低落，加上公民監督和制度規範並不完備，使得政商關係容易腐敗，特別是高度

監管的金融產業和通訊產業。最後，社會學者瞿海源(2007)嚴厲質疑，政治高層，

尤其是欠缺監督機制的立法委員，常爭取財團的支持，來協助其贏得選戰，抑或是

拉攏財團來鞏固政權，從而製造出惡質的政商關係；更甚者，某些立委本身就是「政

商兩棲者」，挾其財力和勢力，在立法院中杯葛行政部門的政策訂定過程。 

 過去臺灣政治社會學的政商關係研究，主要是以宏觀的政治轉型，來解釋政商

關係的消長與變化（王振寰 1993；黃宗昊 2004，2013；張鐵志 2008），或者是從

個案中探討，中央政府為了爭取資本集團的支持，出讓了什麼樣的經濟利益（陳東

升 1995）。然而，究竟是哪些企業在參與政商關係，仍然是較少處理的主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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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上的空白，很可能是面臨經驗資料取得不易的問題。慶幸的是，隨著政治獻金

資訊的揭露，對於打開「企業的政治行動」(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這個黑盒子，

也露出一絲曙光。臺灣於 2004 年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政治獻金法〉，使得該年度參

與選舉的立委候選人，以及日後所有參選公職的擬參選人、政黨或政治團體，若要

合法收受政治獻金，都必須在監察院設立專戶，並開放一般民眾至監察院查詢其收

支明細。 

 政治獻金在經驗上的意涵為何？政治觀察家指出，金錢對政治來說，就像是母

奶對嬰兒一樣重要，而政治獻金更是讓關於政治權力的研究，有了可追蹤的元素

(Alexander 1976)。就學術分析的角度而言，雖然金錢在政治領域內的轉移，並不總

是透明可見的，但其他政治行動往往也須面臨衡量不易的問題，而且金錢畢竟具有

相對客觀、容易測量的特質，所以政治獻金仍是理解權力流動與影響的重要主題

(Burris 2010)。從實質影響來看，C. Wright Mills (1956: 166)在關於美國權力菁英的

經典研究中，也將富有資產階級家庭的政治獻金捐贈，視為菁英支配的重要機制之

一，因為政治獻金讓這些經濟權力的擁有者，能夠將金錢轉換為政治黨派的運作。 

 針對企業在政治獻金上的參與，李宗榮(2016)的研究發現，以傳統產業為主的

大型家族企業集團，主導著臺灣的政治獻金活動。奠基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

希望進一步區辨企業政治獻金的「捐贈對象」，是捐給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主導

臺灣政黨政治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商關係的經營上明顯有別。戰後初期，國民

黨的黨國體制，維繫了與企業之間侍從主義式的政商關係，即便在 1980 年代後的

自由化趨勢下，仍然透過一系列的手段，建立與財團之間的制度化合作管道；相較

之下，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權後，卻只是非制度性地籠絡個別的企業主（黃宗昊 

2004）。究竟政黨在政商關係中的歷史特性，是不是會導致企業在政治獻金上，具

有不同的政黨結盟策略(political partisanship)？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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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本章會接著介紹臺灣的政治獻金法、國內有關政

治獻金的既有研究，並回顧戰後以降臺灣政商關係的演變過程。在第二章中，本文

將回顧企業政治行動的研究脈絡，確立企業政治捐獻的行動邏輯，藉此推導本文的

研究假設。在第三章中，本文將介紹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本文的分析樣本是臺灣

的民營上市櫃公司，並透過整併 2008 年與 2012 年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專戶數據，

藉此檢視這些企業在政治捐獻上的政黨結盟策略。在第四章中，本文將報告描述統

計與迴歸分析的結果。最後，在第五章中，本文將總結研究發現，並討論本文的研

究貢獻與限制。 

 

（二）臺灣的政治獻金：法律規範與既有研究 

 對於臺灣〈政治獻金法〉的制定，國內學界目前仍未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來考

察該法的審議過程。以下，讓我扼要說明該法的頒布與規範的內涵。2004 年，由

於許多政治人物收受政治獻金的舞弊事件頻傳，政治獻金法的立法議程，便受社會

輿論的高度關注；此外，恰逢選舉日近，藍綠雙方無法太過明目張膽地反對立法。

結果，從提出草案以來，經歷十多年的審議過程，政治獻金法終於在當年的 3 月

18 日，由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並於 3 月 31 日由總統公布後正式實施。1此後，

若要合法收受政治獻金，都必須在監察院設立政治獻金專戶，並且開放一般民眾至

監察院查詢其收支明細。除了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尚未適用新法之外，當年的立委

選舉，以及日後所有參選公職的擬參選人、政黨或政治團體，都是受到政治獻金法

規範的對象。 

 政治獻金法，可以理解為政治獻金活動的制度框架。首先，該法對於政治獻金

                                                      
1 關於政治獻金法數年來的審議過程，可以參考王鼎銘(2007: 123-124)的簡短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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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是：「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

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

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而能收受政治獻金者，則以「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

人」為限。值得注意的是，在立委的擬參選人中，僅有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的擬

參選人，才可以收受政治獻金，而全國不分區立委擬參選人，以及僑居國外國民選

出之立法委員擬參選人，依法不得收受政治獻金。根據內政部 2010 年台內民字第

0990191574 號函釋，僑居國外國民和全國不分區的立法委員，是依照政黨得票比

例的方式所產生，因此並沒有競選經費支出的必要，而其候選人也沒有理由收受政

治獻金。 

 有關政治獻金的收受，政治獻金法對於政治獻金活動的收受期間、收受對象以

及捐贈總額，都有所規範。首先，該法規定了合法收受政治獻金的期間。以本文關

切的立委選舉為例，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擬參選人，合法收受政治獻金的期間為：

自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十個月起，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 

 其次，該法對於能收受政治獻金的對象，也有所限制。得捐贈政治獻金者，包

含個人、政黨、人民團體，以及營利事業；但該法還規定了 11 種擬參選人不得收

取政治獻金的對象，包含：公營事業、仍與政府機關之間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

設投資契約的企業、有累積虧損的營利事業、宗教團體、其他政黨、未具選舉權之

人、黨營事業、仍與政黨之間有巨額採購契約的企業，以及外國、大陸地區或香港

的人民、法人及團體等。 

 第三，政治獻金法對於政治獻金的捐贈總額，有嚴格的規定。先從個人捐贈來

看，個人對於同一政黨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30 萬；對於不同政黨的每年捐

贈總額，不得超過 60 萬；對於同一擬參選人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10 萬；對

於不同擬參選人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30 萬。對於營利事業的規範，則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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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營利事業對於同一政黨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300 萬；對於不同政黨的

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600 萬；對於同一擬參選人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100 萬；對於不同擬參選人的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200 萬。 

 另一方面，個人和營利事業捐贈政治獻金，能將之作為申報所得稅的扣除額或

當年度費用。其中，個人的扣除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的百分之二

十，且扣除額不得超過 20 萬；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扣除額，則不得超過其所得額的

百分之十，且扣除額不得超過 50 萬。 

 至於政治獻金的申報，則是由監察院受理，並由內政部擔任主管機關。有意收

受政治獻金的政黨、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必須先至金融機構開立政治獻金專戶，

並經過監察院的同意之後，才得以收受政治獻金。政治獻金專戶啟用後，必須同時

設立收支帳簿，並且按日逐筆記錄政治獻金的資訊，包含收支時間、收支對象及其

地址、用途與金額等，最後做成會計報告書。除了價值兩千元以下的實物捐贈，所

有政治獻金的收入與支出款項，皆必須記錄在此會計報告書之中。另外，匿名捐贈，

僅限於不超過一萬元的政治獻金；而針對超過三萬元的收支對象，則須記載其詳細

資料，包含收支對象的姓名、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地址、金額與用途等。若是

會計報告書的收受金額超過一千萬元，必須先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才能依法申

報政治獻金。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獻金法也規定了向監察院申報政治獻金的期限。

其中，政黨與政治團體的申報期限為每年度結束後的五個月內，而擬參選人則是在

選舉投票日後的三個月內，必須向監察院申報。受理申報截止後的六個月內，監察

院會彙整會計報告書，供一般民眾查閱，並公開於電腦網路。 

 最後，政治獻金法也對於違反規定者，訂定了詳細的懲罰機制。無論是沒開設

專戶就收受政治獻金、不實申報、逃避查核，或者是收受不合法律規定的政治獻金

等，要不就是會被要求要返還政治獻金、繳回國庫，或處以數倍的罰鍰或罰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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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會被處以數年的有期徒刑。總之，政治獻金法的規範可說是相當完備，捐款

資訊也算是可信（王鼎銘 2007: 126）。 

 隨著政治獻金法的訂定，以及政治獻金資訊的揭露，國內學界也開始有了相關

的研究文獻。不同的學科，關心的面向有所不同。首先，法律學者關心的是，怎樣

的政治經費法制規範，才能落實公平選舉的理念。蘇彥圖(2011)指出，民主法之所

以有必要管制政治經費，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防止貪腐，確保人民對於政治程

序公正性的信任；其次，為了追求民主的內在價值之一，也就是政治平等，所以必

須避免政治淪為少數資本家的金錢遊戲。因此，「公平選舉」正是民主法制的一個

基本理念，而攸關選舉公平性的政治經費，當然也必須受此理念所約束。具體而言，

選舉公平性至少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檢視：政黨之間的競爭是否公平、現任者與挑戰

者之間的競爭是否公平、法制是否複製了既有的社會不平等。此外，作者還批判現

行的政治獻金法，允許營利事業從事十倍於個人政治獻金總額上限的政治捐獻，如

同是鼓勵企業以政治獻金，來干預政府決策與選舉結果，因此並不是恰當的制度性

安排。類似地，由於一般民眾較顧慮政治隱私，因此往往會以小額捐款的方式，來

參與政治獻金；然而，政治獻金法卻限制了匿名捐贈的金額，亦即每筆捐獻不得超

過一萬元，且其總額不得高於政治獻金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這樣的法律限制，就

像是一種對小額政治獻金的懲罰，壓抑一般民眾對於政治獻金的參與，也使得政治

獻金市場，可能有較大的風險被大金主壟斷。 

 其次，政治學關心，怎樣的候選人可以獲得更多政治獻金，以及獲得政治獻金

能否轉換為選舉效果。首先，從收入面來看，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與選區特性，都是

影響候選人能否有效募集政治獻金的因素。王鼎銘(2007)分析 2004 年立委選舉的

政治獻金專戶後發現，候選人的學歷越高、擁有連任優勢、由主要的政黨提名，以

及位處一般選區者，能夠收到較多的政治獻金，而候選人的性別與年齡，並沒有帶

來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從支出面來看，競選支出是候選人選傳其理念，讓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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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認識和了解候選人的重要手段，因此，除了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和所屬政黨，競

選支出也是決定得票率的關鍵所在。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由於現任立委容易

透過與當權者的聯繫來形成菁英網絡，藉此募集選舉所需的資金，並爭取選區選民

的認同和支持，因而享有現任者優勢，比挑戰者還更有可能在選戰中脫穎而出；然

而，也因為現任立委往往已相對具有知名度，因此，現任者和挑戰者的競選支出，

雖然皆能帶來贏得選戰的助益，但是挑戰者的競選支出，無論是宣傳支出或總體支

出，都對於提高其得票率，有較現任者來得高的邊際效果。此外，競選對手所花費

的競選支出越多，也會損及自身贏得選戰的機率；這顯示競選支出對於贏得選戰的

效果，一方面，來自於提高個人的能見度，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於對競爭者的不利

影響，例如以負面競選的方式來詆毀對手（王鼎銘、范恩邦 2010）。 

 第三，管理學者關心，企業以政治獻金來支持政黨或候選人，能不能在選後帶

來股票市場上的異常報酬。張琬喻和張凱雯(2011)分析，在 2008 年的大選期間，

針對政黨或總統候選人捐贈政治獻金的上市公司，在選後是否會有股價的異常報

酬現象。結果發現，捐政治獻金給泛藍派（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或泛藍派及

泛綠派（民進黨與台灣團結聯盟）兩邊都捐的公司，在選後的第一個交易日，其異

常報酬顯著為正；而從選前五日到選後五日的累積平均異常報酬來看，兩邊都捐的

公司，其累積異常報酬顯著大於泛藍派公司及無捐獻的公司。 

 最後，社會學關心的是企業的政治行動，也就是以政治獻金來測量企業在政商

關係或政治活動中的參與。李宗榮(2016)發現，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臺灣的

企業集團，若是其營收規模越大、由家族成員出任董監事或經理人，或者是集團核

心人物的家族有較高的能見度者，較有可能參與政治獻金的捐贈；相反地，產業性

質屬於電子業、或是由專業經理人主導的企業集團，則是遠離了這個金權政治的遊

戲。換句話說，在政治獻金的金錢遊戲中，企業透過政治捐獻來換取政治影響，是

一個不平等的機會；除了自身財務能力這個先決條件之外，在早年的政經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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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治者有較佳合作關係的家族企業集團，仍然在當前的社會中，扮演著政商關係

的要角。 

 總之，隨著政治獻金法的修訂和政治獻金資訊的公布，國內學界也已經累積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本文希望進一步追問：臺灣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為

何？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會捐政治獻金給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在下一節中，本

文將接著回顧臺灣政黨與企業之間政商關係的演變，當作本文檢視政黨結盟策略

的經驗基礎。 

 

（三）臺灣政商關係的演變 

 臺灣從戰後至今，政黨與企業間的連結形式與消長關係，大致可以勾勒出三個

階段。首先，國民黨政府來臺後，一方面承襲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又因冷戰體制而受到美援積極扶持，因此國民黨政府得以佔據壟斷性的

地位，使得其他社會團體難以干擾其決策。此外，作為外來政權，國民黨政府也透

過恩庇侍從主義的體制，與社會勢力結合，強化其治理正當性；而大型家族企業普

遍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順勢成為國民黨的結盟對象，也就是透過給予這些企業主

在經濟上的特權，來換取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支持（王振寰 1993；李宗榮 2017；

朱雲漢 1989；劉進慶 1992；陳師孟等 1991；黃崇憲 2008）。這些家族企業，透

過政商關係取得經濟上的特權與優勢，並在政府的市場保護政策下，形成以內需為

主的企業群，在國內市場佔據壟斷或寡佔的地位（周添城 1989: 106-107）。 

 其次，1980 年代後期，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兩股浪潮，促使國民黨黨

國體制的轉型。在經濟上，美國為了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在新保護主義的綱領下，

要求臺灣降低進口稅與對臺幣匯率的控制，而國內的利益團體，也積極要求政府釋

出經濟資源。在政治上，國民黨政府對外面臨與美國斷交的困境，對內則是解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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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和民進黨的成立。然而，黨國體制並未就此絕跡。相反地，國民黨透過政治上的

主導權，使其成為經濟利益重分配中的主要獲益者。一方面，取得中華開發的主導

權，並經手多項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承銷案，搶食經濟自由化所開放出來的經濟租；

另一方面，透過成立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掌控為了降低黨營色彩而發行股票上市

的黨營企業，同時，也吸納民間的重要資本家為其委員，使之進入國民黨的決策圈，

並犧牲部分的經濟利益來交換這些資本家的政治支持。結果，國民黨不但成為經濟

自由化的主要獲益者，也確立了與財團間的制度化合作關係，舊體制下的黨國資本

主義，轉型為新的政商聯盟，而政商關係的重心，也從「國家」逐漸轉移到「黨」

之上（張鐵志 2008；黃宗昊 2004；李宗榮 2007）。 

 最後，2000 年以降，臺灣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而中國因素的作用也日益顯

著。首先，民進黨在「少數政府」的權力結構下，雖然掌握行政權的龐大資源，卻

未發展自身的黨營企業，也沒有建立制度化的政商關係。相反地，民進黨主要是透

過政策操作，以及政治領導人的私人關係，來經營政黨與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因

此，民進黨執政時期與企業的互動，比較像是「非制度性的各別籠絡」，或是以總

統為中心的「個人化網絡」，而這也使得政商關係的重心，從「黨」轉移到「個人」

身上（黃宗昊 2004: 60, 2013: 56）。 

 再者，由於社會政策一直以來都具有政策示惠的性質，是統治菁英爭取選民支

持的常見手段（林國明 2003），而隨著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愈趨激烈的選舉競爭，

也促使兩黨的政策工具有了趨同現象。根據陳盈方等(2013)針對臺灣勞動市場政策

的研究，雖然在關於社會政策的意識型態上，國民黨比較接近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

生產主義，僅支持最低限度的保障，而民進黨偏好社會民主的色彩，講求更高標準

的實質平等；然而，在實際的政策工具上，兩黨卻幾乎並無二致。這是因為，國民

黨為了進一步拉攏更多選民，因而在勞工政策上更為積極，以便建立更大的跨階級

聯盟；而民進黨在黨外時期雖與勞工階級結盟，但執政後卻必須兼顧與中小企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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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使得政策發展逐步右傾，與國民黨趨合。簡言之，為了迎合最多數選民的

偏好，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勞動市場政策，不但偏離黨綱或原先的意識型態，更有趨

同的現象。2 

 最後，日益加劇的兩岸不對稱貿易關係，讓「中國因素」對臺灣政商關係的影

響浮上檯面。1980 年代後期，臺灣企業便開始西進中國，利用中國沿海地區的廉

價勞動力，發展勞力密集的傳統外銷產業。此時，投資的產業類型與規模逐漸擴大，

也導致臺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持續增長。在 2000 年後，大型的資本密集企業著

眼於中國內銷市場，因而更加仰賴與中國各級政府合作。2011 年，臺灣對中國的

貿易依存度達到 34.9%的高峰，但當年中國對臺灣的貿易依存度，卻僅有 2.5%。

顯然，兩岸之間的不對稱貿易關係，使得中國政府對臺灣施加政治影響力時，更有

著力點（吳介民 2017: 678, 686；鄭志鵬、林宗弘 2017: 617）。結果，在中國的政

治考量下，營運活動主要在兩岸的「跨海峽資本」，成為中國「以商業模式做統戰」

的「在地協力者」。這些臺商在臺灣境內帶來逆向的政治效應，以政治獻金、介入

選舉、影響輿論、遊說政府機關等手段，施加政治影響力，力挺國民黨及其親中政

策。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 2012 年的總統大選，中國為了幫助國民黨的候選人贏得

選戰，促使幾十位依賴或期待進入中國市場的臺灣集團企業負責人，以輪流召開記

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的方式力挺「九二共識」，成為當年大選的焦點（吳介民 

2017: 694-697）。 

 

 

                                                      
2 關於臺灣政黨的政策工具與背後的意識型態，似乎仍是較少得到嚴謹處理的研究題目；陳盈方等

(2013)是其中的例外。而在勞動市場政策之外，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統獨議題與財經政策上的政策工

具，為了取得更多選民的支持，也有類似的趨同現象（林濁水、梁文傑 1999；呂秋遠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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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首先說明了檢視臺灣政商關係的重要性，而政治獻金數據的公開，讓研究

者得以系統性地分析什麼樣的企業較傾向參與政商關係。奠基在既有研究的基礎

上，本文希望進一步區辨企業政治獻金的捐贈對象，也就是將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

當作分析焦點。為此，本章還回顧了臺灣自戰後以降政商關係的演變，並強調兩黨

在政商關係經營上的不同特性，當作本文檢視政黨結盟策略的經驗基礎。在下一章

中，本文將聚焦於有關政治捐獻的既有文獻，並推導本文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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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回顧企業政治行動的相關文獻，確立企業政治捐獻的行動邏輯，接著推

導本文的研究假設，藉此檢視臺灣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企業政治行動的議題，涉

及多元主義與菁英主義的爭辯，而出於資料的可用性，政治獻金是測量企業政治行

動最常見的指標。這些政治獻金研究的文獻認為，企業政治捐獻的邏輯，比較接近

實用策略，考慮的是以政治獻金來換取日後的政治影響力，而個人的政治捐獻，則

偏向意識型態策略，也就是以政治獻金來支持理念相近的候選人。在確立企業政治

捐獻的實用策略後，本文將進一步指出，企業實際的捐獻策略為何，必須考慮跨國

家脈絡下的政經特色；奠基於第一章對臺灣政商關係的回顧，本文將據此形成符合

臺灣政經脈絡的研究假設。 

 

（一）企業的政治捐獻 

 企業的經濟影響力，如何轉換為政治權力，是社會學的經典議題之一。有關企

業政治行動的研究，涉及菁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爭辯(elitist-pluralist debate)。二次

戰後，許多政治學者，秉持著多元主義的看法，認為即便商業團體確實掌握較大的

政治影響力，但是在百家爭鳴的公民社會中，卻須面對與之利益衝突的其他商業團

體的競爭，因此，在不同的團體之間，利益是相矛盾的，權力是相制衡的，菁英群

體並未凝聚為一個整合的力量，主導社會運作，反而在彼此扞格的局面下，形成多

元、分化的商業社群。相反地，社會學者則多半支持菁英主義的論點，例如 Mills

和 G. William Domhoff 便認為，商業群體雖然在特定議題上，可能會有不同的立

場，但是同樣身為資產階級的一份子，商業群體之間仍然在政治上相當團結一致，

也就是扮演著整合性的力量，追求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Walker and Re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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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資料的可用性，在關於企業政治行動的研究中，企業在選舉活動的參與，

是最常見的研究主題(Walker and Rea 2014)。1971 年，美國通過聯邦競選法，允許

工會和公司成立「分離基金」，向工會成員或公司員工募款，並以政治行動委員會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的名義，運用該基金來參與政治活動。雖然該法規

定了個人、利益團體和政黨對於候選人的最高捐款額度，卻未規範政治行動委員會

的捐款總額，促使許多利益團體迅速跟進，藉由設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當作政治捐

獻的合法管道（王鼎銘、侯萱瑩 2006）。可以說，聯邦競選法不但改變了企業捐獻

政治獻金的方式，也讓研究者得以從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資訊中，一窺政商關係

的面貌(Burris 2010)。 

 在政治獻金研究的文獻中，實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y)和意識型態(ideological 

strategy)策略，是區辨政治捐獻的分類原則。實用策略指的是，企業或資本家會捐

贈政治獻金給最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以便在日後有管道來遊說立委的立法議程，

因此，現任者(incumbent)或長期佔據多數派的民主黨候選人，是採行該策略者的主

要捐贈對象。相對地，意識型態策略，對於能否取得遊說管道較無興趣，而將焦點

放在改變國會的意識型態組成，因此偏好將政治獻金贈予代表保守主義的共和黨

候選人，尤其是來自共和黨的挑戰者(challenger) (Burris 2010)。 

 為了區辨企業會採行何種捐獻策略，早期的主要解釋典範是企業自由主義

(corporate liberalism)理論。企業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商業社群中的主導部門，出於

穩定資本主義秩序的動機，也就是避免勞工革命而造成經濟動盪，這些企業資本會

有意識地支持福利國家政策和適當的經濟管制，以及諸多自由主義式的改革措施；

換言之，大型、寡佔且資本密集的企業，有餘裕追求整體商業界的長期利益，能夠

在政府管制、加稅、福利支出與工會等議題上有所妥協，而小型、競爭且勞力密集

的企業，由於面臨更為嚴苛的經濟條件，因此在這些議題上相對保守，傾向追求自

身的短期利益(Kolko 1963; Weinstein 1968)。簡言之，越是具有主導地位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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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更願意支持代表自由主義的民主黨，而非代表保守主義的共和黨。 

 然而，前述的樂觀預期，遭到晚近的政治獻金研究反駁。Burris (1987)針對美

國企業政治獻金的研究發現，由企業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政治捐獻上，有別

於企業自由主義的預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企業，要不是在捐獻策略上並未顯示明顯

的傾向，要不就是反而更保守，因此，企業自由主義很可能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才

有解釋力，而無法解釋今日的社會。類似地，Clawson 與 Neustadtl (1989)的研究也

得到相似結論，他們甚至認為，1970 年代以降，企業保守主義，才是代表整體商

業社會的階級意識，而企業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促使政策方向和公眾意見逐漸轉

向保守主義，例如打壓工會、反對勞動法的改革等。 

 更有甚者，企業之間的政治捐贈策略，也展現高度的政治凝聚力。針對企業間

政治團結(political unity)的網絡取徑研究發現，雖然企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確實

如多元主義者所說，會以不同的政治策略行事，但這卻並未導致直接的政治對抗，

因為企業很可能是有意識地在避免公開的政治衝突(Clawson et al. 1986: 810)，而董

監事跨坐(interlock)對此發揮了直接的作用(Mizruchi 1989: 418)。結果，1970 年代

後，美國的保守企業，逐漸形成一個內部意見高度一致，且無其他反對團體的權力

集團，在美國朝向保守主義的發展中，扮演主要的推動因素之一(Su et al. 1995: 23)；

而從捐獻策略來看，贈予共和黨的企業獻金所佔的比例確實穩定增加，但捐贈對象

似乎還在共和黨的挑戰者或現任者之間擺盪，也就是說，企業的政治捐獻仍舊帶有

實用策略的邏輯，而非全由意識型態來決定(Burris and Salt 1990: 351)。簡言之，從

企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來看，企業的政治立場大抵是相對保守的，但個別企業對於

候選人的捐獻策略，則較為溫和，主要的考量在於確保接近政治場域的管道(Walker 

and Rea 2014)。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與資本家對於政治獻金的捐獻策略，有所不同。企業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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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邏輯更接近實用策略，捐獻對象取決於外在環境的限制，而資本家則較偏好意識

型態策略，支持理念契合的候選人(Burris 2010)。針對企業與資本家的比較研究發

現，企業在捐獻政治獻金時，主要的考量是維繫與現任者或多數黨的政商關係，因

而特別願意支持民主黨與現任者，尤其是受管制的產業或與政府簽訂銷售契約的

企業；相較之下，個別的資本家，由於無須向大眾揭露其政治獻金的金額及捐贈對

象，因此較能自由表達他們的政治偏好，也就是透過政治捐獻來支持特定意識形態

的政黨及候選人(Burris 2001)。舉例來說，軍火商的企業政治獻金，較傾向支持現

任者，藉此維繫與政府當局的合作關係，而這些企業的執行長，則會以個人的政治

獻金，來支持主張擴大軍備、提高國防支出的候選人；此外，個人也會關心與經濟

利益較不相干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和公民自由權等(Burris 2001: 377)。換言之，

個人的政治捐獻行為，比較像是受意識型態鼓舞的消費者，將政治捐獻視為一種政

治參與，而企業的政治捐獻行為，則如同尋求特權的投資客，以政治捐獻來購買接

近政治領域的入場券(Fink 2017)。即便政治捐獻未必能替公司帶來短期的利潤，卻

能夠在長期的基礎上，與政治盟友維繫良好的政商關係(Evertsson 2018)。3 

 前述的分析觀點，以美國的政治背景為其經驗基礎。但這樣的研究取徑，該如

何用於臺灣的政治獻金研究？既有研究對於早期的解釋典範的批判，提供了值得

我們參考的線索。Clawson 與 Neustadtl (1989)針對企業政治捐獻的研究指出，1980

年代後，整體企業社群並不像是 Useem (1984)所樂觀預期的那樣，抱持著企業自由

主義的態度，支持自由派的改革，譬如社會福利和適度的市場管制等；相反地，企

業已經有保守化的趨勢。據此，他們進一步推論，對資產階級而言，什麼是資產階

                                                      
3  晚近的研究，挑戰了前述的假定，也就是將個人與企業，分別視為理念消費者與利益投資客。

Heerwig (2018)分析了個人政治獻金的長期追蹤資料後發現，雖然不經常捐款的人，確實有較強的

黨派傾向，容易受候選人極端的意識型態立場所吸引，進而一次性地捐款支持；然而，經常捐款的

人，反而展現了兩邊下注(bipartisan)的策略，而且往往支持的是意識型態較溫和的候選人。因此，

時常捐款的人，他們的捐獻策略比較接近上述的實用策略，也就是將政治捐獻，視為一種政治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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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最佳利益，並沒有一個「去歷史的正確答案」，而是取決於國家在世界體系中

所座落的位置，以及階級力量在社會中的平衡狀態(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 

761)。而在英國與澳洲的政治獻金研究中，以美國經驗為主的理論觀點，往往在實

證上得出歧異的結論；這些研究指出，唯有將跨國家脈絡的差異考慮進來，才能得

出適當的解釋(Bond 2004; Harrigan 2017)。此種看法，呼應組織制度論的理論視角，

也就是認為，不同的社會關係所形塑的市場結構，以及國家與廠商協商出來的生產

文化，會使得不同的市場，有相異的經濟表現(Fligstein 1996: 657, 2001: 7)；而臺灣

企業政治獻金的實用策略為何，也必須考慮臺灣的政經發展經驗。第一章對於臺灣

政商關係的歷史回顧，提供了本文檢視政黨結盟策略的經驗基礎。 

 

（二）研究假設 

 首先，企業參與政治行動的先決條件，在於組織具備必要的資源(Oliver and 

Holzinger 2008)。在美國，企業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是合法的政治獻金管道，而

針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研究發現，資源可用性(resource availability)與政治獻金捐獻

顯著相關，大型企業更傾向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且其委員會所募得的資金也更為

寬裕(Boies 1989: 823; Budde 1980: 559; Burris 2010: 250)。以 1979 年為例，《財富》

(Fortune)雜誌五百大企業的前 125 大企業，有高達 82%的企業成立了政治行動委

員會，而榜上最小的 125 家企業卻僅有 29%，形成了鮮明對比(Ryan et al. 1987)。

此外，由於大型企業的組織活動較為多樣化，必須與環境中的不同部門互動，也因

為其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較大，增加了組織與環境間的正當性需求，因此，大型企

業更有誘因進行與政府之間的對應手段(co-optation) (Pfeffer 1972: 223)，以便透過

政治機制，尋求政府協助，包含補助政策、市場保護或降低競爭不確定性的干預手

段等，而企業則以政治捐獻的方式來回饋(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189-90)。也因



doi:10.6342/NTU201902503

 

 

 

20 

 

此，大型企業經常以兩邊下注的方式，進行政治捐獻，以便維繫與現任者的來往

(Walker and Rea 2014: 286)。據此，本文推論： 

 假設 1：企業的規模越大，同時捐贈獻金給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可能性越高。 

 其次，企業所處的管制環境(regulation environment)，也使得企業有不同的政治

行動傾向。受到政府管制的產業，以及政府採購佔其營收比例較大的廠商，譬如國

防相關的企業，更容易因政府決策而改變其政經條件，因此較可能以實用策略來捐

贈政治獻金(Broyles 1993: 75; 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 755; Burris 1987: 734, 2010: 

250)；針對菁英企業主的研究則發現，若是企業受政府管制的影響程度較大，則其

執行長不但在政治上更為積極，而且他們的意識形態也較為保守(Allen and Broyles 

1989; Burris 1991; Pittman 1977)。根據第一章的歷史回顧，臺灣的家族企業，是國

民黨政府在戰後初期的籠絡對象，也就是透過給予經濟特權，來換取國民黨的治理

正當性；而這個政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在日後進一步透過成立投管會等手段，邀請

財團直接進入國民黨的決策圈，造就政商關係的制度化基礎；這很可能使得家族企

業與國民黨之間仍舊維繫著合作關係。另一方面，隨著兩岸的不對稱貿易關係日益

顯著，中國更有能力促使臺商支持國民黨在臺的親中政策；這些臺商則透過政治獻

金、公開表態等手段，協助國民黨贏得選戰。據此，本文推論： 

 假設 2：相較於非家族企業，家族企業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較高。 

 假設 3：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越多，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越高。 

 最後，企業在商業社群中的網絡位置，是另一個決定企業的政治行動傾向的重

要影響因素。企業核心圈(inner circle)理論，聚焦於企業的高階管理人，如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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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群內部的網絡，凝聚社群整體的共識，形成超越個別公司利益的「泛階級理

性」(classwide rationality)，使得這些菁英團體願意動用公司資源，爭取整體企業社

群的利益。此種企業核心圈的要角是：在不同企業之間跨坐，具有多重董監事身分

的菁英。一旦企業的管理人參與在這樣的核心圈之中，無論該企業的規模大小，或

其他組織特性為何，都會更願意以整體社群的利益當作行動原則。相反地，企業社

群也會形成內部的自我管制，防止單一廠商做出妨害其他公司利益的偏差行為，而

鼓勵廠商做出對自己未必有利，但對廣泛的企業社群有益的行動。因此，類似於企

業自由主義的樂觀預期，Useem 認為，屬於核心圈的企業，擁有足夠的遠見，願意

支持勞工政策和市場管制，使得經濟系統長遠而言有更良善的發展(Useem 1984:  

Ch. 5)。 

 企業核心圈理論在實證上的結果並不一致(Burris 2010)。在個別企業的政治捐

獻上，雖然有研究證實，核心圈的成員支持更為溫和而非保守的意識型態(Burris 

1987)；卻也有研究指出，1980 年代後，隨著經濟條件的惡化，代表階級意識的意

識型態，其實是保守主義(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但是在企業間政治團結的

文獻中，核心圈理論得到廣泛支持。這些研究發現，企業之間會透過種種溝通機制，

來避免做出相衝突的政治捐獻策略(Burris 2005; Clawson et al. 1986; Mizruchi 1989; 

Su et al. 1995)；屬於核心圈的企業菁英，至少在公開的政治獻金上，甚至有愈趨團

結的趨勢(Heerwig and Murray 2018)。 

 在臺灣，大型企業之間董監事跨坐網絡的形成，鑲嵌於獨特的政經脈絡中。針

對臺灣企業核心圈的研究發現，在 1960 年代末期時，由於華人家族主義的文化力

量，使得企業僅與信任的夥伴往來，導致整體企業網絡的破碎局面，也就是網絡最

大組成團體偏小、孤立的個體偏多，而國家藉機在各個小團體之間穿針引線，由公

營企業（尤其公營銀行）佔據中樞位置，將各個封閉、排他的私人企業集團串聯起

來（李宗榮 2007: 229）；由於與國家之間的聯繫，意味著資源分配、資訊流通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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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的背書(Meyer and Rowan 1977;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這使得和公部門

之間有所連結的企業，成為其他民營企業爭相合作的對象。 

 然而，隨著市場逐漸成熟，國家擁有的資源衰退，而企業之間交換資源的機會

增加，導致原先因國家介入而造成企業彼此隔絕的狀態慢慢消失。在 1990 年代末

期後，臺灣的董監事網絡相當程度地從國家的制約中解脫，雖然公部門之間和公民

營之間的網絡仍保持固定的水準，但民營企業的數量快速增長，而且民營部門內部

董監事網絡的成長幅度，也遠遠超越公部門內部及公民營之間的網絡；換言之，具

多重董監事跨坐的企業核心圈，逐漸成為帶領企業集體行動的領導者（李宗榮 

2009: 137, 142）。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受侍從主義所庇護的企業集團，也因其政商關係較佳，而

有更多的外部親屬網絡，換句話說，這個特權集團，很可能是透過緊密而排他的連

帶關係，來鞏固其優勢地位（李宗榮 2011）。因此，除了少數能夠動員政商關係的

家族企業，其他多數企業，恐怕都在這個特權群體之外（李宗榮 2017）。本文預期，

在這個親控集團(kinecon group)之外的民營企業，傾向仰賴日益興盛的市場網絡，

而自外於政商關係。據此，本文推論： 

 假設 4：企業的跨坐董監事越多，捐贈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越低。 

 

（三）小結 

 本章回顧了企業政治捐獻的研究脈絡，並結合第一章對於臺灣政商關係的歷

史回顧，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藉此檢視臺灣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本文共有四個

研究假設。首先，企業的規模越大，同時捐贈獻金給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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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較於非家族企業，家族企業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較高。第三，企業

在中國的投資越多，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越高。最後，企業的跨坐董監事越

多，捐贈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越低。 

 為了驗證這些研究假設，本文以臺灣上市櫃公司的財務數據，以及 2008 年和

2012 年的立委選舉政治獻金數據，來當作本文的分析樣本。以上市櫃公司為樣本

的優勢是，財務資料相對齊全且細緻，讓我們得以檢視組織特性與政治捐獻之間的

關係。在下一章中，本文將詳細介紹資料來源、變項設計，以及統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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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與方法 

（一）樣本 

 在美國的政治獻金研究中，《財富》雜誌每年收錄的五百大企業，是最常見的

資料來源之一；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資料可用性的問題，該名錄提供了上榜公

司較為詳盡的財務資訊或組織特性。其次，則是有關理論關懷的問題，這些大型的

商業群體，不僅在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也在政治活動屬於最為積極的一群；這些

企業所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每年選舉的政治獻金活動中，往往貢獻了極高的

比例(Boies 1989; Burris 1987; Mizruchi 1989; Su et al. 1995)。 類似地，在臺灣的企

業政治獻金研究中，李宗榮(2016)的分析樣本是臺灣的 503 個企業集團，資料來源

為中華徵信所出版的企業集團名錄；這些企業集團所涵蓋的全球事業，當年的營收

總額超過臺灣的 GNP，而且也是歷來企業名錄收錄最廣的一次，因而能充分代表

臺灣的企業社群。 

 本文的分析樣本，取自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該資料庫收錄了全臺灣的上市、上櫃及興櫃企業的完整財務數據。以上市櫃公司為

分析樣本的好處，在於財務數據齊全且細緻，例如在中國的投資程度，以及董監事

跨坐的情況，都提供了較其他企業資料庫來得詳細的資訊。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公

營企業依法不能捐贈政治獻金，因此，本文僅以民營的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當

作正式分析所採用的樣本。其中，2008 年的觀察值為 1,909 家公司；2012 年的樣

本數則是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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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變項 

 本文依據 2008 年及 2012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政治獻金專戶，來檢視臺灣企業

的政治捐獻。2005 年，臺灣通過修憲案，讓立委的選舉方式產生重大變動，立法

委員的席次減半，區域立委的選制改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也就是說，每個選區

都只有一名當選席次，且只要取得較其他候選人來得高的得票數，即能當選。至於

全國的不分區立委，也改以政黨的得票數，當作比例分配的依據，而不再仰賴區域

立委的總得票數。結果，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區域立委的席次佔總席次的 65%，

成為選戰中的重要戰場。此外，從過去的複數席次改制為單一選區制之後，也讓臺

灣的資料分析模式，能夠和國外文獻相一致（王鼎銘、范恩邦 2010）。就實際的政

治活動而言，立委候選人的人數相對眾多，與不同企業互動的結構機會更大，所以

立委選舉的企業政治獻金，讓研究者得以觀察政商之間的往來機制（李宗榮 2016: 

129）。質言之，2008 年和 2012 年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應是測量企業政黨結盟策

略的適切指標。 

 在數據處理上，本文首先比對前述的上市櫃公司，是否名列候選人「營利事業

捐贈收入」科目的收受對象。接著，由於本文關心的是企業政治獻金在政黨結盟策

略上的差異，所以本文依據「有無捐贈國民黨」、「有無捐贈民進黨」這兩個分類原

則，將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分為四種類型（0＝沒捐兩黨；1＝只捐國民黨；2＝只

捐民進黨；3＝兩黨都捐）。4 

                                                      
4 值得注意的是，若企業未捐獻金給國民黨或民進黨，但有捐贈獻金給其他政黨，在本文的分類中

屬於「沒捐兩黨」，也就是和「沒捐獻金」的企業視為相同類別。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為了簡

化分析；另一方面，本文的核心關懷，在於國民黨、民進黨與企業之間的政商關係。在本文的分析

樣本中，2008 年有捐政治獻金的企業共 256 家，其中只有 12 家是沒捐國民黨或民進黨的企業；

2012 年，205 家有捐政治獻金的企業，其中僅 7 家是沒捐國民黨或民進黨的企業。由於這些企業所

佔的比例不高，因此應不至於影響本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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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變項 

 有關企業財務及組織特性的數據，取自前述的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首先是企

業規模，本文沿用政治獻金研究最常見的指標（Boies 1989; Burris 1987; 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李宗榮 2016），以營收淨額來衡量；由於臺灣上市櫃公司在規

模上呈現偏態分布，因此本文取其自然對數做轉換。本文預期，大型企業出於對政

治環境的依賴與敏感，可能的捐獻策略是兩黨都捐。 

 其次，在臺灣的政經脈絡中，家族企業與國民黨有較強的互惠關係；為了考察

家族企業在政治捐獻上的政黨結盟策略，本文納入集團控制型態的變項。本文根據

TEJ 資料庫中的界定，將集團控制型態分為單一家族主導、共治型態與專業經理人

治理等三種類型，並以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作為對照組。在 TEJ 資料庫中，對

於家族控制的認定標準，是要滿足以下條件：家族裡面至少要有兩人以上，出任集

團旗下公司的董監事，或者有達到公開說明書及年報揭露標準的經理人（經理以

上）。至於「單一家族控制」的標準則有以下四項：(1)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單一家族

成員出任；(2)董事控制席次大於 50%；(3)董事控制席次大於 33%，且屬於最終控

制者的家族中，至少 3 位家族成員出任董監事及經理人；(4)控制持股比例大於必

要控制持股比例。而若該公司的最終控制者，有兩個以上的團體（家族、集團或政

府），則視為是共治型態的控制模式；常見的例子如兩家族共治的企業，或公股銀

行民營化之後由政府與家族共治。專業經理人治理的型態，意味著該公司並無大股

東，或大股東不直接參與公司的營運，而通常是由具有專業或技術背景的經理人，

出任公司的要職，負責實際的運作和決策；這也是臺灣電子業最常見的模式。 

 第三，在中國的投資程度越高，越可能受中國因素的影響，支持國民黨與親中

政策。依照臺商赴大陸投資的法律規定，對中國公司的每一項投資，均須向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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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核准，因此，本文以經濟部核准的投資金額截至年底的累計值，測量企業在中

國的投資程度，並取其自然對數做轉換。 

 最後，在臺灣市場網絡的發展脈絡中，民營企業之間逐漸增加的網絡連結，象

徵著政府已非資訊與資源的壟斷者，而參與在這個商業社群的企業，傾向仰賴市場

網絡而非政商關係。本文以該公司擁有幾席跨坐的董監事，來衡量其參與市場網絡

的程度，而跨坐董監事則是計算，該名董監事是否至少出任兩家以上臺灣民營上市

櫃公司的董監事（Useem 1984；李宗榮 2016）。 

 

（四）控制變項 

 除了以上的自變項，本文也納入幾個可能影響企業政治捐獻的組織特性，當作

控制變項。首先是產業，本文參考 TEJ 資料庫中，對於該企業所屬產業類別的界

定，將產業劃分為電子業或非電子業。電子業是較少受國家政策積極扶植的產業，

政府只提供創建企業所需的技術與資源，而由企業自行承擔後續的發展與經營（陳

東升 2008: 34-35），因此，電子業較無透過政治獻金來維繫政商關係的動機；李宗

榮(2016)的研究也發現，電子業確實較少參與政治獻金。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曾根

據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周添城，1989），劃分出幾個長期受政府管制或優惠政策

的產業，以檢視產業別在政治捐獻上的效果，包含金融業、水泥業、石化業、紡織

業、汽車業等；然而，在上市櫃公司中，某些產業別的樣本數過少，若將之獨立為

一類別，可能會造成統計估計上的偏誤，因此，本文最終只控制電子業對於政治捐

獻的潛在影響。 

 其次是外銷比例，早期受國家政策的優惠與保護的企業，是以內需市場為主的

企業群（周添城，1989）；李宗榮(2016)也證實，出口導向的企業，在政治獻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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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程度較低。因此，本文納入企業的外銷比例，即該企業產品的外銷金額除上銷

售總額，衡量該企業不仰賴國內市場的程度。第三，本文也控制企業年齡，測量方

式是計算該企業至當年度的成立年數。最後，由於臺灣的選舉活動存在著「南方政

治」的現象，也就是民進黨在南部選區有明顯優勢，得票率較高（徐永明、林昌平 

2009），這使得企業可能會考量地方政治的因素而影響其政治捐獻策略，亦即，位

於南部的企業更可能捐贈獻金給選情看好的民進黨候選人；為了控制「南方政治」

這種地域因素對於企業政治獻金的潛在影響，本文納入「位於南部」的虛擬變項，

若企業的所在地為雲林、嘉義、臺南、高雄或屏東，則編碼為 1，否則為 0。5 

 

（五）分析方法 

 本文採用多類別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估計企業在政治獻金

上的政黨結盟策略，並以「沒捐兩黨」的企業當作對照組，檢視其他三種捐獻策略，

相較於對照組的發生比例。模型中的係數正負，顯示自變項影響企業相對於沒捐兩

黨的發生比例的高低。多類別邏輯迴歸的統計公式可表為(Long and Freese 2006: 

227-228)： 

ln𝛺𝑚|𝑏 = ln
Pr(𝑦 = 𝑚|x)

Pr(𝑦 = 𝑏|x)
= x𝛽𝑚|𝑏  𝑓𝑜𝑟 𝑚 = 1 𝑡𝑜 𝐽 

                                                      
5 請注意，在本文使用的立委選舉政治獻金專戶的資訊中，僅包含區域立委及原住民立委的擬參選

人；至於全國不分區立委擬參選人，以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之立法委員擬參選人，依法不得收受政

治獻金。換句話說，政治獻金法的規範，可能一定程度強化了地域因素對於政治獻金的影響。較為

詳細的法規內容，可參考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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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𝛺𝑚|𝑏意味著在自變項所產生的效果下，以類別 b 為對照組，類別 m 的機

率與之相較，並轉換成為勝算對數的值。 

 此外，為了確認多類別邏輯迴歸的「獨立且不相關」(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假定確實成立，也就是在計算兩個選項之間的勝算時，其結果不受

其他可能選項的影響，本文以 Hausman 檢定進行檢驗(Long and Freese 2006: 243-

245)。結果發現，本文的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皆不違反「獨立且不相關」假定，因

此，本文可以合理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來分析企業的政治捐獻策略。Hausman

檢定的結果請見附錄 1。 

 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已經在國內社會學界得到廣泛運用。舉例而言，林宗弘

(2009)曾用於探究階級流動的終點；張宜君和林宗弘(2015)用於檢視教育擴張對於

教育分流的效果；吳介民與廖美(2015)用於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巫麗雪等(2013)

用於考察教育婚配的模式；謝雨生和他的學生，則用於研究環境行為與民眾對於基

因科技的風險態度（陳郁安、謝雨生 2016；陳清淵、謝雨生 2011）。 

 另一方面，在本文的迴歸分析中，由於某些變項的遺漏比例較高，因此遵循傳

統控制遺漏值的方法，先以 0 替代缺失的數值，再針對含有缺失值的變項，建構相

應的虛擬變項（含有缺失值＝1），控制缺失值可能造成的估計上的偏誤；變項的遺

失情形請參閱附錄 2。為了精簡報告，下文的表格，不另外說明控制缺失值的虛擬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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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表 1 和表 2 呈現變項的描述統計，也就是採行不同獻金策略的企業，在組織

特性上的分布狀況；樣本整體狀況的描述統計請見附錄 3。2008 年，採行三種捐獻

策略的企業家數大致相當，各有約 80 家左右的企業。從企業規模來看，兩黨都捐

的企業，不但其規模的平均值最大，且標準差最小，顯示這群企業在樣本中的分布

相當集中於大型企業。此外，有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在中國的平均投資程度都比

沒捐獻金的企業來得高，尤其是只捐國民黨與兩黨都捐的企業。跨坐董監事的分布 

表 1 2008 年企業的捐獻策略與組織特性 

 沒捐兩黨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企業規模 14.34 2.418 15.38 1.800 14.99 1.396 15.44 1.453 

在中國投資 7.165 6.304 8.745 6.662 8.444 6.162 8.605 6.631 

跨坐董監事 2.974 3.317 3.813 3.537 2.976 3.143 3.488 3.230 

控制型態         

 單家族 49.49%  66.25%  69.05%  82.50%  

 共治型 10.09%  16.25%  11.90%  10.00%  

電子業 58.74%  36.25%  23.81%  16.25%  

外銷比例 48.81 39.03 37.11 36.53 49.29 38.46 32.17 37.20 

企業年齡 27.38 13.10 36.71 13.68 36.11 12.28 38.30 11.27 

位於南部 11.47%  15.00%  23.81%  27.50%  

樣本數 1,665 80 84 80 

樣本比例 87.22% 4.19% 4.4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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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期稍有不同，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有較多席次的跨坐董監事。最後，家族企業

採行兩黨都捐的比例明顯偏高，只捐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比例約略相同。 

 2012 年，只捐國民黨的企業家數最多，同時捐贈兩黨的家數次之，而只捐給

民進黨的家數則最少；相較於 2008 年時，採行三種策略的企業家數約略相等，這

顯示了政權的遞嬗，將一定程度地影響企業的政治捐獻策略。企業規模與在中國投

資的分布狀況與 2008 年類似，兩黨都捐的企業，相當集中於樣本中的大型企業，

其規模的平均值最大、標準差最小；而只捐國民黨的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最多，也與

本文預期相符。從跨坐董監事來看，只捐民進黨與兩黨都捐的企業，跨坐董監事的 

表 2 2012 年企業的捐獻策略與組織特性 

 沒捐兩黨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企業規模 14.12 2.697 14.94 1.554 15.17 1.554 15.54 1.402 

在中國投資 7.522 6.361 9.394 5.971 8.717 6.702 8.699 6.564 

跨坐董監事 3.179 3.216 3.686 3.132 2.794 2.761 2.696 3.482 

控制型態         

 單家族 52.00%  68.64%  61.76%  82.61%  

 共治型 9.98%  11.02%  14.71%  13.04%  

電子業 53.12%  38.98%  23.53%  13.04%  

外銷比例 47.65 40.18 48.61 38.93 43.12 38.70 33.32 39.96 

企業年齡 21.31 14.01 27.42 13.15 33.38 13.61 33.35 13.86 

位於南部 12.33%  13.56%  29.41%  36.96%  

樣本數 1,954 118 34 46 

樣本比例 90.8% 5.48% 1.5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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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次明顯偏低，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封閉。至於控制型態，無論是單一家族主

導或共治型的企業，採取任一種捐獻策略的比例，都比未參與獻金的比例來得高。

整體而言，這些組織特性的分布，約略與本文預期的方向一致。為了確認這些組織

特性對於企業採行何種捐獻策略的淨影響效果，本文接著以迴歸分析進行估計。 

 表 3 及表 4 呈現多類別邏輯迴歸的估計結果，對照組為「沒捐兩黨」的企業，

迴歸係數是自變項對於企業採用不同捐獻策略的影響效果。在 2008 年，首先，企

業規模越大，越可能以兩黨都捐的策略來捐贈政治獻金。其次，在中國的投資程度

越高，會使得企業更可能以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此變項

對於採行只捐民進黨的效果為負向的影響，但並不顯著。第三，跨坐董監事的影響

符合預期，對於三種策略都呈現負向的影響效果，其中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達

到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另外兩類則不顯著。最後，相較於非家族控制的企業，

由家族治理的企業，無論是單一家族或共治型的控制型態，都更可能以只捐國民黨

的策略來捐政治獻金，而屬於單一家族主導的企業同時也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的策

略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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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8 年企業政治捐獻策略的多類別邏輯迴歸估計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企業規模 0.139 0.120 0.181* 

 (0.0801) (0.0801) (0.0880) 

在中國投資 0.259* -0.00965 0.331** 

 (0.109) (0.0806) (0.120) 

跨坐董監事 -0.0411 -0.0347 -0.107* 

 (0.0399) (0.0443) (0.0456) 

控制型態    

 單家族 1.102* 0.284 1.158* 

 (0.491) (0.374) (0.541) 

 共治型 1.347* 0.0284 0.646 

 (0.558) (0.483) (0.644) 

電子業 -0.297 -1.402*** -1.471*** 

 (0.304) (0.310) (0.367) 

外銷比例 -0.00784* 0.00566 -0.00911* 

 (0.00387) (0.00357) (0.00394) 

企業年齡 0.0223* 0.0193 0.00643 

 (0.00986) (0.00999) (0.0100) 

位於南部 0.0834 0.466 0.687* 

 (0.333) (0.280) (0.280) 

常數 -9.321*** -5.028*** -9.737*** 

 (1.477) (1.282) (1.585) 

樣本數 1,909 

Log likelihood -874.13565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2012 年，大型企業更可能以兩黨都捐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而在中國的投

資程度，有別於 2008 年，並未對企業的政治獻金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跨坐董監

事的影響效果與預期相符，對於三種策略的影響皆是負向的效果，而對於只捐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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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或兩黨都捐的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最後，相較於專業經理人控制的企業，單

一家族所主導的企業，更傾向採行只捐國民黨的政治捐獻策略；而控制型態對於其

他策略的影響並不顯著。 

表 4 2012 年企業政治捐獻策略的多類別邏輯迴歸估計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企業規模 0.0942 0.178 0.375** 

 (0.0585) (0.123) (0.116) 

在中國投資 -0.0157 0.181 0.102 

 (0.0386) (0.136) (0.0910) 

跨坐董監事 -0.00347 -0.184* -0.142* 

 (0.0342) (0.0803) (0.0662) 

控制型態    

 單家族 0.646* 0.260 1.707 

 (0.311) (0.657) (1.036) 

 共治型 0.483 0.538 1.524 

 (0.411) (0.773) (1.108) 

電子業 -0.571* -0.871 -1.342** 

 (0.238) (0.492) (0.500) 

外銷比例 0.00301 0.00500 -0.000527 

 (0.00354) (0.00704) (0.00625) 

企業年齡 0.0123 0.0343* 0.0136 

 (0.00779) (0.0134) (0.0120) 

位於南部 -0.0812 0.811* 1.279*** 

 (0.285) (0.399) (0.341) 

常數 -4.492*** -9.733*** -12.18*** 

 (0.911) (2.027) (2.012) 

樣本數 2,152 

Log likelihood -761.83181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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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在 2008 年與 2012 年的立委選舉中，企業所採行的政治捐獻策略，

與本文的預期方向約略一致。在這兩個年度中，大型企業皆傾向以兩黨都捐的策略

來參與政治獻金，這顯示了在政治上的依賴與敏感，使得大型企業更可能同時經營

與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政商關係，以便取得在政治場域中的影響力。 

 其次，2008 年時，中國因素使得企業更可能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這很可

能意味著，仰賴中國市場的臺商，不但會支持偏向親中政策的國民黨，同時也試圖

在民進黨執政下，以兩邊下注的方式來取得政治影響；至於中國因素之所以在 2012

年沒有顯著作用，或許是隨著兩岸之間的跨海峽政商網絡日益複雜，制度化與非制

度化的統戰操作也更為深入且綿密，這使得政治獻金不再是中國對於臺灣施展政

治影響力的唯一管道（吳介民，2017）。 

 類似地，家族企業在 2008 年較可能採行的是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策略，

也就是說，在民進黨保有執政權的年度中，雖然國民黨是長期以來的政商盟友，但

家族企業也部分採行了兩黨都捐的策略，藉此帶來更為全面的政治渠道；而在 2012

年，國民黨具有完全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家族企業則傾向採行只捐國民黨的策略，

與本文的預期相一致。 

 最後，跨坐董監事的席次較多者，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活躍的企業，如同

本文的預期，參與政治獻金的傾向較低，且在兩個年度中，跨坐董監事的負向影響

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 

 表 5 為整併 2008 及 2012 年的樣本後，納入時期的虛擬變項（2012 年＝1），

檢視自變項對於企業採行不同捐獻策略的影響效果。結果發現，首先，無論是只捐

國民黨、只捐民進黨，或是兩黨都捐的企業，相較於沒捐兩黨的企業，都屬於企業

規模較大的一群，而企業規模對於採行兩黨都捐策略的影響最大（提高的對數勝算

比相對較高）。其次，在中國的投資程度越高，越可能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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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兩類策略的影響並不顯著。這與原先的預期稍有不同，顯示仰賴中國市場的

企業未必會以國民黨為唯一的政治盟友，兩邊下注的策略可能更容易取得實質的 

表 5 2008 年及 2012 年企業政治捐獻策略的多類別邏輯迴歸估計 

 只捐國民黨 只捐民進黨 兩黨都捐 

企業規模 0.137** 0.134* 0.262*** 

 (0.0483) (0.0651) (0.0706) 

在中國投資 0.0166 0.0485 0.198* 

 (0.0385) (0.0646) (0.0793) 

跨坐董監事 -0.0142 -0.0765 -0.120** 

 (0.0254) (0.0393) (0.0370) 

控制型態    

 單家族 0.801** 0.257 1.292** 

 (0.261) (0.324) (0.476) 

 共治型 0.783* 0.168 0.886 

 (0.321) (0.406) (0.543) 

電子業 -0.479* -1.253*** -1.397*** 

 (0.186) (0.261) (0.295) 

外銷比例 -0.00184 0.00545 -0.00659* 

 (0.00250) (0.00313) (0.00324) 

企業年齡 0.0157** 0.0252** 0.00934 

 (0.00609) (0.00797) (0.00767) 

位於南部 -0.0319 0.587* 0.893*** 

 (0.216) (0.228) (0.213) 

時期（2012年＝1） 0.329* -0.981*** -0.763*** 

 (0.163) (0.227) (0.229) 

常數 -5.864*** -6.117*** -9.745** 

 (0.768) (1.052) (1.186) 

樣本數 4,061 

Log likelihood -1659.1885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001, **p<0.01, *p<0.05。對照組為「沒捐

 兩黨」的企業。控制型態的對照組為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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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響。第三，跨坐董監事的影響效果與預期相符，對於採行三種策略皆是負向

的影響效果，其中對於兩黨都捐的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水準。最後，相較於非家族控

制（專業經理人治理）的企業，由家族治理（單一家族主導或共治型）的企業，更

可能以只捐國民黨的策略進行政治捐獻，而屬於單一家族主導的企業同時也對於

採行兩黨都捐的策略有正向顯著影響。整體來說，合併 2008 及 2012 年的樣本所

得的分析結果，與個別分析的結果，大致相同。 

 

 

 

 

 

 

 

 

圖 1 企業控制型態對於政治捐獻策略的影響 

 最後，圖 1 呈現表 5 的估計預測結果，也就是在控制其他變項的影響下，企業

的控制型態，對於採行三種政治捐獻策略的影響。整體而言，家族企業（單家族或

共治型）採行只捐國民黨策略的機率，或兩黨都捐策略的機率，都明顯高於非家族

企業；相較之下，對於只捐民進黨的企業，無論是家族或非家族的控制型態，似乎

都沒有明顯的影響效果，因而在各個控制型態中的發生機率約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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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語 

 本文回顧有關企業政治獻金的文獻，並根據臺灣的政經脈絡，形成相應的研究

假設，藉此檢視臺灣的民營上市櫃公司，在立委選舉中採行何種政治捐獻策略。在

臺灣，政黨與企業間的關係可勾勒為三個階段。首先，戰後初期的國民黨，挾其物

質基礎與壟斷地位，以特許經營權來籠絡國內的大型家族企業，換取國民黨作為外

來政權的治理正當性；其次，在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下，國民黨透過政

治上的優勢地位，取得中華開發的主導權，並成立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結果，國

民黨不但取得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確立了和財團之間的制度化政商關

係；最後，臺灣經歷了政黨輪替，但民進黨在取得執政權後，並未形成制度化的政

商關係，而中國因素的影響也在此時浮上檯面，促使臺商支持國民黨與親中政策。

在政商關係歷經半世紀的轉變之後，由企業掌控的資源遽增，甚至反過來影響政治

場域的運作。那在當前的臺灣社會中，企業的政治獻金有怎樣的政黨結盟策略？ 

 奠基在既有文獻與臺灣政經脈絡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四項研究假設。首先，企

業的規模越大，同時捐贈獻金給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可能性越高。其次，相較於非家

族企業，家族企業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較高。第三，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越多，

捐贈獻金給國民黨的可能性越高。最後，企業的跨坐董監事越多，捐贈政治獻金的

可能性越低。 

 本文的經驗分析可以得出下列四項結論。首先，出於政治上的依賴與敏感，大

型企業傾向採行兩邊下注的政治捐獻策略，以便在兩黨所主導的政黨政治中，獲取

最為廣泛的政商管道。其次，中國因素對於臺商的影響得到部分證實，在中國投資

程度較高的企業，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更可能採行只捐國民黨或兩黨都捐的

策略，也就是說，仰賴中國市場的臺商，不但會支持偏向親中政策的國民黨，同時

也很可能會在民進黨執政下，以兩邊下注的方式來取得政治影響；隨著兩岸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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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峽政商網絡日益複雜，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統戰操作也更為深入且綿密，這使

得政治獻金不再是中國對於臺灣施展政治影響力的唯一管道（吳介民，2017），從

而導致中國因素在 2012 年的立委選舉中並未發揮顯著作用。6第三，相較於專業經

理人控制的企業，家族企業較可能以政治獻金來支持國民黨，而在民進黨執政的

2008 年，部分家族企業也採行兩邊下注的策略，藉此帶來更為全面的政治渠道；

可以說，家族企業早年與國民黨之間的政商關係，至今仍深深發揮著組織「烙印」

(imprinting)的效果(Stinchcombe 1965: 169)，使得家族企業持續以政治獻金維繫與

國民黨的合作。最後，若企業的跨坐董監事席次較多，也就是在市場網絡上相對活

躍，則較不會涉入政治獻金，而是透過民營企業之間的網絡來取得資源和資訊。 

 臺灣企業的政治捐獻模式，展現了階級政治的意涵。反對「所有權與控制權分

離」的命題，階級論者認為，前述的管理人資本主義命題，由於忽視了個別大型企

業所座落的制度脈絡和階級結構，才會樂觀地預期，美國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從家

族主導的私有財產制，過渡到以管理和技術人員為核心的企業控制型態(Zeitlin 

1974: 1108)。相反地，讓階級系統或資本主義得以維繫的再生產機制中，「家族」

仍舊是最為關鍵的一環，因為家族是既有財產制關係的制度性存在(Bell 1958)；就

企業控制來看，親屬關係往往才是實質核心，而不是彼此毫無社會關係的個人

(Zeitlin 1974)。循此，衍伸階級論的觀點，李宗榮(2016: 127)認為，大型家族企業

集團有較高政治捐獻傾向的經驗事實，突顯了臺灣「寡佔家族控制與政治權力鞏固

之間的緊密關聯」；本文也呼應這樣的階級政治意涵。更甚者，本文的研究發現，

由於家族企業嘗試鞏固政治權力的主要合作對象是國民黨（而非民進黨），這顯示

臺灣的上層階級中，家族企業與國民黨的權力菁英是其中的要角。 

                                                      
6 有關中國因素的解釋，筆者感謝清大社會所施懿倫同學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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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活躍於政商關係的親控集團，有別於 Useem (1984)筆下企業核心圈的特

性，反而在網絡上相對封閉。根據臺灣企業間網絡的研究，擁有政治聯繫的企業，

傾向透過緊密而封閉的強連帶關係（尤其是聯姻），來鞏固其政經特權或優勢地位

（李宗榮 2011: 147）；而在愈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家族企業至今仍較少與其他公

司建立聯繫，相反地，家族主義的觀念仍舊發揮顯著作用，此種網絡封閉傾向甚至

有隨時間增強的趨勢（李宗榮 2009: 141）。相較之下，1990 年代後，民營企業之

間蓬勃發展的董監事跨坐網絡，並未受到國家或政治力量的制約（李宗榮 2011: 

135-138），也因此較無經營政商關係的動機；本文發現跨坐董監事對於從事政治捐

獻的負向影響，適切地支持了這樣的命題。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二。本文的第一個主要貢獻是，在以美國經驗為主的企業政

治獻金研究中，將臺灣這個文獻上的「異例」(anomaly)考慮進來，也就是證實臺灣

的特殊政經條件，對於企業政治捐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美國的兩大政黨，民主黨

和共和黨，在意識型態上分別代表著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因此，早期的文獻是在

探究，哪些企業比較接近企業自由主義的立場，願意支持社會福利政策和適度的市

場管制(Kolko 1963; Weinstein 1968)。結果，晚近的研究發現，從企業的政治捐獻

對象來看，商業社群有著轉向保守主義的趨勢(Burris 1987; 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 Su et al. 1995)，但政治捐獻策略仍具實用色彩，也就是支持現任者而非挑戰

者(Burris and Salt 1990)。 

 有別於美國，主導臺灣政治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經濟議題的意識

型態上，分別是經濟發展導向的生產主義，以及扶助弱勢的社會民主；但是在政黨

輪替之後，為了爭取最多數的選民支持，兩黨實際使用的政策工具漸有趨同現象

（陳盈方等 2013）。另一方面，國民黨自戰後初期便積極經營與企業之間的政商關

係；在地緣政治上，也因為中國因素而導致企業在選舉活動中更偏向國民黨；企業

之間市場網絡的形成也有不同的政經脈絡。種種因素，造就了臺灣與美國的政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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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間相異的結構特色。據此，雖然美國的文獻主要以產業類別和與政府簽訂的銷

售契約，來測量企業所面臨的管制環境(Burris 2010)，但本文則以家族企業和在中

國的投資程度，來評估企業與國民黨之間的可能聯繫。結果證實，家族企業和在中

國投資較多的企業，更可能以政治獻金來維繫與國民黨的政商關係。本文呼應先前

針對英國和澳洲的政治獻金研究(Bond 2004; Harrigan 2017)：唯有將國家脈絡的差

異考慮進來，才能適切地解析企業的政治捐獻策略。 

 本文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深化既有文獻對於臺灣企業政治獻金的探究。李宗

榮(2016)和本文有三項差異。第一，李宗榮(2016)採用的分析單位是「企業集團」，

本文則是個體層級的「公司」。雖然企業集團可能較貼近企業家族的實質控制範圍，

而適合觀察其政治行動（李宗榮 2016: 113），但是在某些變項上（例如外銷比例、

企業年齡），則須仰賴集團核心公司的數據來插補，也就是透過個體層級的數據，

來衡量企業集團的性質；這可能未必是最佳的測量指標。相較下，以上市櫃公司當

作分析樣本的好處，在於財務數據齊全且細緻（例如在中國的投資程度），也提供

了本文檢驗研究假設的適切指標。 

 第二，李宗榮(2016)處理的問題是企業「有無政治捐獻」，本文則進一步區辨政

治捐獻的「捐贈對象」，也就是企業的政黨結盟策略。透過回顧國民黨和民進黨在

政商關係中的不同歷史特性，本文發現，家族企業和在中國投資程度較高的企業，

更可能捐政治獻金給國民黨而非民進黨；雖然在民進黨執政的 2008 年也部分展現

了兩邊下注的傾向。可以說，藉由將政商關係中的政黨差異考慮進來，本文深化了

既有文獻對於企業與政黨之間合作版圖的理解。 

 第三，在有關跨坐董監事的研究假設中，本文和李宗榮(2016)有不同的詮釋。

依據 Useem (1984)美國核心圈的研究，以及 1960 年代初期臺灣董監事網絡在政治

事務上的活躍參與（李宗榮，2009），李宗榮(2016)預期，有較多跨坐董監事席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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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企業，將有更強的政治捐獻傾向。然而，在 1990 年代後，臺灣的董監事網絡

相當程度地從國家的制約中解脫，民營企業的數量快速增長，而且民營部門內部董

監事網絡的成長幅度，也遠遠超越公部門內部及公民營之間的網絡（李宗榮 2009: 

137）。更甚者，早期受惠於與國民黨的政商關係的企業，也透過親屬網絡這種排他

性的強連帶，來鞏固其優勢地位（李宗榮 2011）；且家族企業在市場網絡上至今仍

較為封閉（李宗榮 2009: 139）。因此，除了少數能夠動員政商關係的家族企業，其

他多數企業，恐怕都在這個特權群體之外（李宗榮 2017）。綜合來看，若以民營上

市櫃公司之間的跨坐董監事席次（即本文採用的操作化指標），來衡量企業在市場

網絡中的開放程度，那活躍於民營企業網絡中的企業，很可能並非能夠動員政商聯

繫的親控集團，因而較無政治捐獻的興趣；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支持這樣的預期。這

顯示了大型企業中，可能有一群是較能動員政商關係的親控集團，而另一群則是相

對新興且彼此往來頻繁的民營企業。這個大型企業在市場網絡中的分化現象是否

成立，值得後續的研究進一步探索。 

 本文也有一些研究限制。首先，什麼樣的組織特性，會使得企業更願意以政治

捐獻來支持民進黨，在本文中並沒有理論解釋，值得後繼的研究推敲。其次，除了

立委選舉外，總統、縣市長層級的選舉中，企業的政治捐獻是否也展現類似的政黨

結盟策略，仍是待解之謎。最後，本文採用的資料年份為 2008 年與 2012 年，這使

得本文的推論可能有時段的限制。2014 年，臺灣爆發太陽花運動，許多民間團體

和社運組織，都積極投入這個以「反對中國因素」為主軸的集體行動，打破過往對

於抵抗中國統戰策略時經常遭遇的「無力感」，催化多數民眾對於中國因素的關注。

結果，公民社會的力量，開始牽制北京政權的「收買策略」；北京透過在臺灣的「政

治代理人」及「在地協力者」來執行其統戰意圖的策略，不但為公民社會所看穿，

國際社會也藉由這場運動，更理解進行中的兩岸政經關係。在政治上，太陽花運動

發揮了促成政黨輪替之效，國民黨的聲勢大減，在 2016 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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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再次贏得總統選舉，甚至首次掌控立法院的多數席次，促成了「民進黨時刻」

的來臨（吳介民、廖美 2016）。此種政治情勢的巨大變動，也可能會對於企業的政

治捐獻策略，帶來一定程度的改變。如何在研究設計上，納入此因素的影響，是另

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在未來的衍伸議題上，檢視企業的政治獻金能否帶來實質的政治影響效果，能

深化我們對於政治捐獻的理解。必須注意的是，社會資本之所以成其為「資本」，

是因為它總是涉及了成本(cost)的面向(Baron and Hannan 1994: 1124)，也就是說，

社會聯繫未必總是帶來正向的後果。朱泓錦與鍾基年(Zhu and Chung 2014)針對臺

灣企業集團與政治聯繫的研究發現，在完全執政的期間，與執政黨的聯繫，能夠協

助企業集團開拓新產業，但與反對黨的聯繫，則會受到執政黨的懲罰，進而減少進

入新產業的機會。相較之下，在不完全執政的期間，企業集團若是同時與執政黨及

反對黨有所聯繫，反而能居中取得最大利益，因為政黨需要企業的支持，才能鞏固

其政治勢力。在不同的選舉結果中，企業的政治獻金，會替企業帶來何種不同的政

治影響效果，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問題。 

 總之，雖然有以上的研究限制，以及留待後繼研究回答的問題，但是本文仍希

望能為政治獻金研究，砌上一塊小小的磚，同時也讓一般民眾和學術界，能更理解

臺灣企業與政黨之間的合作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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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Hausman檢定 

表 3 chi2 df P>chi2 

沒捐兩黨 -1.066 27 . 

只捐國民黨 -16.106 27 . 

只捐民進黨 -10.784 27 . 

兩黨都捐 -3.04 27 . 

 

表 4 chi2 df P>chi2 

沒捐兩黨 20.27 28 0.854 

只捐國民黨 2.595 28 1.000 

只捐民進黨 1.521 27 1.000 

兩黨都捐 0.024 26 1.000 

 

表 5 chi2 df P>chi2 

沒捐兩黨 3.385 30 1.000 

只捐國民黨 1.162 29 1.000 

只捐民進黨 -2.106 29 . 

兩黨都捐 -1.026 28 . 

 Hausman 檢定的虛無假設是：類別 j 與類別 k 的勝算與其他類別不相關；卡方

值為去除某一類別後所得的限制模型，與完整模型相比較的結果。若卡方值未達顯

著水準，或是卡方值為負數，皆表示不違反「獨立且不相關」假定。結果發現，本

文表 3 到表 5 這三個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都不違反「獨立且不相關」假定，因

此，本文可以合理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型。  



doi:10.6342/NTU201902503

 

 

 

54 

 

附錄 2 變項遺失情形 

變項 2008 年的遺失率 2012 年的遺失率 

在中國投資 41.33% 36.98% 

跨坐董監事 27.92% 24.44% 

控制型態 16.86% 15.42% 

外銷比例 9.48%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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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整體描述統計 

 2008 年 2012 年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企業規模 14.45 2.347 14.21 2.628 

在中國投資 7.348 6.340 7.669 6.363 

跨坐董監事 3.030 3.319 3.190 3.212 

控制型態     

 單家族 52.44%  53.72%  

 共治型 10.42%  10.18%  

電子業 54.48%  51.02%  

外銷比例 47.65 39.00 47.33 40.12 

企業年齡 28.61 13.40 22.09 14.19 

位於南部 12.83%  13.20%  

樣本數 1,909 2,152 

 

 




